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小導師聘任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/1/18校務會議通過
一、依據：
依教師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及第二項規定，導師聘任辦法應經校務會議通過。
[bookmark: _GoBack]依據教育部101年8月9日臺國（四）字第1010134056號函頒布發布「國民中小學聘任班級導師注意事項」辦理。
二、導師聘任原則：
  1.學生學習權、受教權保障優先。  2.推動教師適才適所之專業原則。
  3.維護校園倫理與教師專業自主。
三、導師聘任資格：
    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，依教師法第三十二條規定，均具有被聘任為級任導師之義務。
四、導師工作職責：(國民中小學聘任班級導師注意事項)
    (一)班務處理及班級經營。
    (二)學生生活、學習、生涯、品行及身心健康之教育與輔導。
    (三)特殊需求學生之關照及個案輔導。
    (四)親師溝通與家庭聯繫。
    (五)學生偶發事件及申訴事件處理。
    (六)其他有關班級學生之教學、訓輔、總務等事務處理。
五、導師支持系統：
     1.辦理全校教師朝會，邀請學年主任參加擴大行政會報，了解導師需求，適時協助。
     2.建立科任老師認輔機制和個案輔導轉介機制，發揮二級輔導功能，提供導師必要協助。
     3.建立導師請假代理制度，發揮職務代理功能，給予學生適當照顧及輔導。
     4.學校得建立教學輔導機制，以提供導師教學、班級經營和輔導學生之協助。
六、獎勵措施：
    教師擔任導師工作表現優異者，得於每學年度結束時，由相關處室列舉事實，或導師自行提出佐證資料，提報為優良導師進行獎勵。
    教師擔任導師工作表現不佳者，得於學年度結束時調整其職務，必要時得移請相關委員會審議，並依審議結果辦理。
七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